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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四川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委员会 
院党字〔2023〕8 号 

 
 

公共管理学院班主任工作考核暂行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班主任代表学校组织领导班集体事务，负有在

思想、学习和生活等方面指导学生的职责，为进一步激发班

主任切实肩负起立德树人的光荣使命，努力成为具有高尚师

德、人格魅力、学识风范的人生导师，切实推动班风学风建

设，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根据学校《学生工作管理办法》、

学风建设有关要求等相关文件和通知精神，结合学院实际，

特制定本考核暂行办法。 

第二条 班主任工作考核坚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坚持

学生评价、过程与结果考核相结合，促进班主任工作规范化

管理，充分发挥班主任在学生思想教育、日常管理与成才发

展中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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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考核方式与内容 

第三条 学院成立班主任工作考核工作小组，负责对班

主任工作进行考核。考核工作小组由学院领导、党委办老师、

班主任代表及学生代表组成，办公室设在学院党委办公室。 

第四条 考核按学年度进行，日程安排原则上与学校同

步。考核结果分为优秀、合格、不合格三个等次，其中：考

核得分 90 分（含 90 分）以上为优秀，60 分（含 60 分）以

上为合格，60 分以下为不合格。 

第五条 班主任考核得分由学生满意度、工作效果两部

分组成，分别占 80％、20％，满分 100分。 

第六条 学生满意度的计分根据学生工作管理系统“学

生评价”结果进行折算，满分 80分。 

第七条 工作效果主要通过小班所取得的各项成绩及有

关工作情况进行测评，满分为 20分（如超过 20分，按 20分

计算）。具体考核内容及计分标准如下： 

1. 加分项 

（1）班级学生必修课加权平均成绩高于同年级同专业

平均水平，计 4分； 

（2）班级英语四级过级率高于同年级平均水平、班级英

语六级过级率高于同年级平均水平，分别计 4分； 

（3）班级获评校级、院级优秀班集体、团支部、学风建

设优秀班级，分别计 6分、4分； 

（4）班主任及时上报、处理有关心理危机事件等，经学

院认定，计 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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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名教师最多可担任 2个班的班主任，如多带一个

班级，计 2分； 

2. 减分项 

（1）因班主任原因导致学生投诉或评优评奖失误等情

况，扣 5 分； 

（2）如班级学生出现违规违纪事件，受到学校通报批评、

警告、严重警告处分的，受到记过处分的，受到留校察看及

以上处分的，每人次分别扣 2分、3 分和 5 分； 

（3）班级每周青年大学习未达到 85％，一次扣 0.2分，

5 分扣完为止； 

（4）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方面，班级学生发表不当言论，

造成不良影响的，每人次扣 5分。 

第三章 结果应用 

第八条 校级优秀班主任按学校规定条件和指标进行评

定。院级优秀班主任原则上同年级同专业至少评选 1 人。 

第九条 考核得分在 90分及以上的班主任可参评院级优

秀班主任。推荐的校级优秀班主任，原则上在院级优秀班主

任中产生。考核学年度学生受违纪处分、必修课合格率低于

80％的以及非毕业班学生满意度低于 90 分的不予参评优秀

班主任。 

第十条 考核结果为优秀的班主任（考核得分≥90），按

400 元／人进行奖励，考核结果合格的班主任（90 >考核得

分≥60），按 300元／人进行奖励。获评院级优秀班主任（不

含校级优秀班主任）再奖励 400元／人。校级优秀班主任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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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由学校按文件给予奖励。 

第四章 其他规定 

第十一条 如因心理障碍、精神疾病等特殊原因导致欠

学分、考试不合格等影响班主任考核的，可说明具体情况，

由考核小组认定。 

第十二条 毕业班班主任参评优秀班主任主要根据就业

率、升学率等情况进行综合评定。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所统计范围均为考核学年度。 

第十四条 办法第七条第四款由班主任提供，其余由党

委办公室和行政办公室提供。如班主任逾期未申请或未提供

证明材料的，则不予认定。考核数据向全院进行公示。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试行，由公共管理学院

党委办负责解释。  

  

                         

                 中共四川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委员会  

                          2023 年 11 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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